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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

青建管〔2023〕78 号

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
本区市级重大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近日，本市一在建重大工程工地发生吊车倾倒事故，造成不良

社会影响。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切实加强全区重大工

程的安全生产管理，消除事故隐患，根据《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

建设安全专业委员会关于开展本市重大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通

知》（沪建安专〔2023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决定即日起在全区开展

重大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专项检查，进一步落实各参建单位的主体责任，完善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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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地安全管理机制，切实消除工地现场安全隐患，有效防范安全事

故发生，强化落实重大工程的安全生产示范引领作用。

二、检查范围

本区范围内的市级重大工程。

三、检查重点

（一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情况。主要包括专

项施工方案的编制、审核、论证，施工现场交底、检查、整改、验

收及各参建单位相关人员履职等事项。

（二）建筑工地高处坠落事故预防工作和建设单位首要责任落

实情况。主要包括建立预防高坠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各参建单位

履行预防高坠安全管理职责和建设单位安全生产首要责任各项措施

落实。

（三）工地现场安全生产顽疾整治情况。主要包括未按规定设

置临边洞口防护及安全标志，钢结构安装工程、脚手架工程及模板

支撑体系未按方案施工及验收和起重机械安全装置维护保养工作不

到位等顽疾的整治情况。

（四）建筑起重机械关键节点的安全管控情况。主要包括建筑

起重机械在安拆、使用过程中和极端天气等关键节点安全管理职责

的落实情况。

（五）脚手架及其构件和安全防护用品的配置和使用情况。主

要包括钢管扣件脚手架、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及其构件在进场

前、使用前及使用过程中的全过程管控情况。施工现场使用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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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护用品（安全帽、安全带、安全网）的采购、验收、保管、发放、

使用、更换、报废等管理工作情况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即日起至 4 月 16 日）。区在建市级重大

工程项目和有关企业对照检查重点开展自查自纠，立查立改，及时

消除安全生产隐患，并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台账和书面检查记录备查。

（二）专项检查阶段（4 月 17 日—4 月 23 日）。在相关企业和

项目自查的基础上，由区建管所对辖区受监市级重大工程项目开展

专项检查，检查比例不低于 50%。发现存在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的，

责令企业限期整改，并建立督办台账。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

规行为，要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市级督查阶段（4 月 24 日—4 月 30 日）。市安委会建设

安全专委会办公室、市重大办及各专业工程市级主管部门对全市范

围市级重大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今年以来企业抢工期、赶进度、

增效益意愿强烈，容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。各单位要提高站位，立

即开展市级重大工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自查自纠工作，主要负责人

要亲自部署、参与并具体抓好落实。

（二）落实责任，边查边改。各单位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坚决把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。对发现的隐患要立即

组织整改，对暂时不能整改的隐患和问题，要制定落实防范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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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专人盯守，限期整改、跟踪落实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严肃问责。我委将对企业和人员存在的各类

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。对不按规定或超时开展自查自纠的企

业，均视同未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，并列为

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对象。

附件：2023 年度青浦区市级重大项目建设计划表

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12 日

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2日印发


